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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8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Raura公司股权
涉及矿业权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25年12月19日，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14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Raura公司股权涉及矿业权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
公司中色新加坡有限公司（英文名称“NFC METAL PTE. LTD.”，以下简称“中色新加坡”）与 Breca
Minería S.A.C.（以下简称“Breca公司”）签署《股权买卖协议》（以下简称“交易协议”），中色新加坡拟以

10,592.4416万美元收购Breca公司及其关联人持有的Compa?ía Minera Raura S.A.（以下简称“Raura
公司”）普通股及投资股合计约99.9004%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
收购Raura公司股权涉及矿业权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5）。

二、交易进展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完成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备案以及秘鲁政府反垄断审批，中色新加坡已经根据《交

易协议》的约定支付了交易价款。秘鲁时间2026年4月17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交割，中色新加坡
持有Raura公司99.9004%股权，Raura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Raura公司的管理和保障，推动Raura公司生产经营平稳
过渡。Ruara锌多金属矿项目正常运行，将有效增强公司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助力公司核心竞争力的
跃升，推动铅锌产业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300184 证券简称：力源信息 公告编号：2026-016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
截至 2025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暂不具备现金分红的条件。公司将会

采取回购股份并注销（视同现金分红）方式进行现金分红。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力源信息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王晓东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大园三路5号

027-59417373
027-59417345
zqb@icbase.com

证券事务代表

袁园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大园三路5号

027-59417373
027-59417345
zqb@icbase.com

股票代码 30018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电子元器件代理（技术）分销、自研芯片以及智能电网产品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
公司主要从事电子元器件分销及相关成套产品方案的开发、设计、研制、推广、销售及技术服务，

目前公司代理及分销的主要产品线有MURATA（村田）、SONY（索尼）、ON（安森美）、ST（意法）、
ROHM（罗姆）、JAE（航空电子）、KIOXIA（铠侠）、AMPLEON（安赋隆）、RUBYCON（路碧康）、VISHAY
（威世）、Fingerprint cards AB（FPC）、OMRON（欧姆龙）、ALPS（阿尔卑斯）、KNOWLES（楼世）、JST（日
压）、KDS（大真空）、LUMILEDS（流明）、EGIS(神盾）、思特威、兆易创新、上海移远、江波龙、芯劢微、昂
瑞微、长鑫存储、锐能微、华为海思、豪鹏、鼎桥、斯达半导、思瑞浦、华润微、格兰菲、上海贝岭、海康存
储、佰维存储、恒烁、尚阳通、武汉新芯、天勤等上百家国内外知名上游芯片原厂，代理分销的产品主
要包括电容（含 MLCC）、电感、磁珠、摄像头传感器、MOSFET、电源管理（BMS）、IGBT、微控制器
（MCU）、存储芯片、电阻、二三级管、接插件、功率放大器（PA）、指纹识别芯片、继电器、开关、硅麦、动
铁喇叭、石英晶振、LED、传感器、图像传感器、通讯模块/模组、射频器件、解码芯片、计量芯片、电池
组、图形处理器、线性产品、转换器、接口等产品，并在代理产品的基础上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解决
方案、模块及终端产品。公司客户主要分布在通信电子、工业及新能源、汽车电子、消费电子、安防监
控、AI业务、物联网等市场，拥有舜宇、辰瑞光学、欧菲光、摩托罗拉、小米、OPPO、vivo、武汉烽火、三赢
兴、奋达科技、龙旗通信、安海通信、京信网络、天马微电子、峻凌电子、上能电气、海兴电力、安克创
新、威芯微、广联智通、上海移远、锦浪科技、威比新能源、竹鹤科技（拓竹科技）、欧仕达、湘微科技、威
思顿、英飞特、奥克斯、创想三维、瑾颢电子、明富基、古瑞瓦特、铂科电子、云超科技、艾德克斯、麦田
能源、宁波德业、广能达、禾迈新能源、比亚迪、理想、上汽、大众、东风、吉利、长安、长城、奇瑞、丰田、
赛力斯、蔚来、小鹏、特斯拉、联想、海尔、海信、惠洋电器、儒竞、云鲸智能、大洋电机、京东方、古北智
能、拓邦电气、幸星电子、凌度电子、石暎比达通、爱联科技、杰峰物联、天视通、宏视威、技威时代、睿
联技术、九安智能、同为数码、金鼎威视、捷高电子、盯盯拍、讯美智联、协创数据、慧眼视讯、景阳科
技、联宝、海信多媒体、新易盛、光迅科技、MPS（美国芯源系统有限公司）、寒武纪、云尖信息、核达中
远通、上海燧原、联特科技、华工正源（华工科技）、欧陆通、钧恒科技（汇绿生态）、天孚通信等知名客
户。除此之外，在国产替代的大背景下，公司积极寻找机会，不断引进优质的国产产品线，扩大公司
代理产品覆盖面，加强相关产品解决方案及模块的研发及推广力度，扩展新的细分市场。

公司还从事自研芯片（微控制器MCU、功率器件 SJ-MOSFET、小容量存储芯片EEPROM）的研
发、测试、推广和销售。公司MCU产品兼具低功耗及高性价比，应用非常广泛，可用于安防监控、电
动自行车、电表、燃气表、水表、手持设备、电子标签、血氧仪、血糖仪、白色家电、物联网、办公电器、玩
具、电脑外设、无人机、机器人、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楼宇、汽车（公司已完成相关产品的AEC-
Q100车规测试）等行业；SJ-MOSFET可用于LED照明、服务器电源、工业电源、医疗电源等领域；EE⁃
PROM可用于家电、电表、摄像头模组等领域。

在智能电网产品业务方面，公司主要从事电力行业智能电表（芯片解决方案）业务、智能断路器
及其衍生产品、电力线载波通信模块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主要客户有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林
洋能源、亮丽电气、长仪集团、天正电气、乾程科技、煜邦电力、威胜集团、苏源杰瑞等。

此外，公司还从事物联网卡业务、加工（外协加工、代料加工等）业务，主要客户有庆视互联、安克
创新、海芯威视、思创力维、泉峰科技、洛普股份、南京大全、尔川数控、滨德科技、扬州电力、思行达、
赫曦智能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6,964,079,527.05
4,166,160,709.10

2025年

8,866,820,810.38
171,942,473.63

168,700,541.96

-90,848,370.99
0.1490
0.1490
4.34%

2024年末

5,883,310,779.37
3,729,607,322.03

2024年

7,820,971,608.02
98,425,340.30

85,698,885.54

-2,388,316.44
0.0853
0.0853
2.69%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8.37%
11.71%

本年比上年增减

13.37%
74.69%

96.85%

-3,703.87%
74.68%
74.68%
1.65%

2023年末

5,552,714,102.40
3,612,566,363.22

2023年

5,943,853,914.75
66,352,675.09

54,157,931.45

54,200,227.62
0.0575
0.0575
1.8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1,865,246,281.51
40,319,898.01

40,362,736.48

174,017,599.77

第二季度

2,168,526,543.13
55,810,545.28

50,632,177.56

68,289,205.53

第三季度

2,446,619,309.38
59,773,221.51

60,674,668.19

-309,075,736.04

第四季度

2,386,428,676.36
16,038,808.83

17,030,959.73

-24,079,440.2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MARK ZHAO
张跃军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
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乌鲁木齐融冰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余军

增益冷链（武汉）有限公司

吴芳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12,412

股东性质

境外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11.08%
2.15%
1.01%

0.92%

0.84%

0.58%

0.42%

0.36%
0.33%
0.32%

上述股东中，MARK ZHAO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上述其他股东，公司未知
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107,209

持股数量

127,564,160
24,751,426
11,587,857

10,606,900

9,667,069

6,688,141

4,808,600

4,094,800
3,785,400
3,659,700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103,017,831
0
0

0

0

0

0

0
0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 数（如

有）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参股公司上市情况
公司于2014年及2015年对云汉芯城合计投资1000万元。云汉芯城已于 2025年9月30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股票代码：301563，股票简称：云汉芯城。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持有云汉
芯城 500.4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7.68%，系其第三大股东。

（二）公司回购股份情况
2025年10月28日和2025年11月1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方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及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
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截至2025年12月4日，此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实际回购股份2,979,800股，并于2025年
12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股份注销事宜，公司注
册资本由1,154,011,922股减少至1,151,032,122股。

2025年12月12日和2025年12月3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2026年1月6日，公
司完成上述相关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详情请见公司
相关公告。

证券代码：002936 证券简称：郑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6-009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5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行 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于 2026年 3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为

便于投资者深入了解本行2025年度经营情况，本行拟定于2026年4月22日（星期三）召开2025年度
业绩网上说明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召开时间与方式
召开时间：2026年4月22日（星期三）15:00-16:30
召开方式：网络远程方式
二、出席人员
本行董事长赵飞先生以及本行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和独立非执行董事代表。如遇特殊情况，参会

人员可能调整。
三、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四、投资者问题征集
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行2025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提前

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投资者可于 2026年 4月 21日 17:00前访问 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
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本行将在2025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40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2026-019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
通知》（深证上审〔2026〕71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
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的批复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6-015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美国FDA准许开展
临床试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成都弘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弘基生物”）收到U.S.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准许KHN921注
射液在美国开展临床试验的邮件。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KHN921 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适应症：MYBPC3基因突变相关的肥厚型心肌病（HCM）
审批结论：同意本品开展临床试验。
二、产品简介
KHN921 注射液是弘基生物自主研发的AAV 基因治疗产品，用于治疗MYBPC3 基因突变相关

肥厚型心肌病（HCM）。本品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基于细胞特异性受体设计的新型腺相关病毒为递
送载体，采用创新性给药方式，精准靶向心肌组织实现高效转导。本品通过 AAV 载体将功能性目的
基因递送至患者心肌细胞，从基因层面纠正致病基因突变导致的功能缺陷，改善心肌结构与功能，延
缓或逆转疾病进展，降低严重心血管事件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药品从研发、临床试验、审评和审批的结果以及时间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2026-018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接到大股东秦本军先生的通知，获悉秦本军先生向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偿还了全部融资借款，并将其所持有的部

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秦本军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
（万股）

2,640.00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比例（%）

9.7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56

质押
起始日

2022年7月28日

质押
解除日

2026年4月16日

质权人

国海证券

注：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下同）。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秦本军先生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秦本军

持股数量
（万股）

27,138.96

持股比例（%）

36.59

累积被质押股份数量（万股）

7,830.00

合计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28.8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5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标记合计
数量
(万股)

—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合计数
量

（万股）

—

占未质押股份比例

—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秦本军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其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后续股份质押或解押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份解除质押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3400 证券简称：华之杰 公告编号：2026-031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具
体情况如下：

一、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6年2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
核查意见。

2.2026年2月14日至2026年2月23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限内，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接到任何人对公司本次激励对象的异
议。2026年2月25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披露了《华之杰关于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6年3月2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并在取
得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了《华
之杰关于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6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向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期
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6年4月17日，并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
的71名激励对象授予37.30万份股票期权。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结果
（一）调整原因
鉴于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8名激励对象因离职或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

司拟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根据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对公司2026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

（二）调整内容
调整后，激励对象人数由 79名调整为 71名，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55.00万份调整为 37.30万

份。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
激励计划一致。调整后激励对象名单及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陈芳
沈雷

顾飞峰
王奕

郭惠玖
核心骨干人员（66人）

合计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职务

董事、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总经理

副总经理

获授的
股票期权数量（份）

15,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318,000
373,000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
数的比例
4.02%
2.68%
2.68%
2.68%
2.68%
85.25%
100.00%

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
时股本总额的比例

0.015%
0.01%
0.01%
0.01%
0.01%
0.318%
0.373%

注：1、本激励计划中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
累计未超过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公司全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
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亦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

3、激励对象离职或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权益的，由董事会对授予数量作相应调整，可以将激
励对象放弃的权益份额在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或直接调减，但调整后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
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4、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为公司股东或公司董事时，作为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与激励对象存在关
联关系的股东、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或与其存在关联关系的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5、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核心骨干人员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姓名
张罗统
李现芳
朱德龙
陶云娟
赵宏

蔡环环
孔令国
徐亚青
王双喜
崔叶军
吴世明
何铁辉
任起东
盛宏森
周建

黄文嫒
王津
徐琼

胡梦妤
黄恩宝
严玲玲
卢文林

序号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姓名
袁道东
沈健

张益群
李旭光
银小琼
邵力

王林松
吴秀

邓鸿宙
蒋佩芸
杜志强
朱超

欧青川
王道亮
刘海燕
彭明智
王永强
王悦
杨振

胡世稳
孟全志
陆如东

序号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姓名
葛春华
王红伟
于洋

李元杰
李东明
金添
华斌
朱玲

武建标
赵凯
曹荣

郭树源
王豆豆
夏红明
陈孙伟
徐园园
肖晶晶
陆亚非
金晨海
贾士荣
张雨燕
戴元红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2026年股权激

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调整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实质性影响。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鉴于《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中确定的8名激励对象

因离职或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根据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授权，董事会对公司2026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激励对象
人数由79名调整为71名，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由55.00万份调整为37.30万份。

经审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上述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调整
后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对象
合法，有效。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及授予事项已获得现

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调整及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符合《管理办法》
《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本次激励计划授予对象、授予数量、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符合《管理办
法》《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授予条件；公司尚需就本次激励计划的调整及授予事项依法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及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3400 证券简称：华之杰 公告编号：2026-028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及为全资子公司申请
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不超过3亿元（年度预计总额）
2.35亿元
□是 □否 R不适用：年度担保情况预计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
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23,500

19.4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宁波银行等银行申请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融资类型包括但不限于流
动资金贷款、非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资金业务等。同时，公司及子公司为上述额
度内的授信提供担保。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方式。
担保额度：不超过 3亿元人民币，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不超过 3亿

元。额度内可滚动循环使用，担保额度可以在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之间调剂使用，如为
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未使用完毕，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剩余额度调剂
用于为资产负债率70%及以下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上述额度与期
限内，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申请银行授信及提供担保的相关具体事宜，实际发
生时不再逐笔审议。

上述授信及担保额度不等于公司实际融资或担保金额，实际融资或担保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
的实际需求，以各银行与公司签署的协议为准。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及为全

资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担保方

一、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苏州华之杰电讯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华之杰电讯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华之杰电讯
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苏州金朗嘉品
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嘉品科技
有限公司

张家港华捷电
子有限公司

担保方持股
比例

100%

100%

100%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资 产

负债率

88.33%

79.45%

74.55%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14,000

8,000

1,500

本次预计担
保额度

15,000

10,000

5,000

担 保 额 度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净 资

产比例

12.38%

8.26%

4.13%

担保预计有
效期

2025 年 年
度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
起 至 2026
年年度股东
会召开之日

止。

是否关联
担保

否

否

否

是 否 有
反担保

否

否

否

注：1、上述担保额度可以在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之间调剂使用。
2、如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未使用完毕，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剩

余额度调剂用于为资产负债率70%及以下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3、上表中最近一期财务数据采用2025年度经审计数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苏州金朗嘉品贸易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董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主营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苏州金朗嘉品贸易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有100%股权

沈雷

91320506MA20YAG99G
2020年3月6日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孙武路1031号

1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货物进出口；日用百货批发；家用电器批发；金属材料批发塑料制品批发；机械设备批发；汽车
及零配件批发；电气设备批发；电子元器件批发；建筑材料批发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22,491.34
20,288.89
2,202.45
3,385.29
-102.06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度（经审计）

19,752.77
17,448.25
2,304.52
18,396.06
145.81

2、香港嘉品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董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主营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香港嘉品科技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全资子公司张家港华捷电子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陆亚洲

/
2020年7月31日

中国香港

150万美元

有限公司

智能开关、智能控制器、无刷电机和精密结构件等锂电电动工具零部件的销售业务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40,370.49
31,617.79
8,752.70
14,477.09
1,244.18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度（经审计）

37,180.78
29,539.56
7,641.22
41,796.67
2,469.77

3、张家港华捷电子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董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主营业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张家港华捷电子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有100%股权
沈雷
91320582753943054C
2003年9月25日
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南区）新泾西路3号（杨舍镇南庄村）
5221.21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电线、电缆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
造；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微特电机及组件制造，照明器具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
造，电池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集成电路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
电子元器件批发，照明器具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服务
消费机器人销售，集成电路销售有软件销售；充电桩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智能无人飞行器销
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集成电路设计，电机及其控制
系统研发，软件开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108,918.30
80,647.34
28,270.96
25,622.40
2,386.72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度（经审计）
101,691.78
75,807.53
25,884.25
92,845.83
8,957.57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被担保人苏州金朗嘉品贸易有限公司、香港嘉品科技有限公司、张家港华捷

电子有限公司等全资子公司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提高效率，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负责办理申请银行授信以及担保的相

关事宜，实际发生时董事会、股东会不再逐笔审议。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预计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和资金需求，有利于业务的开展和经营计划

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长远利益。被担保方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和
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申请银行授信及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预计担保是为
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和资金需求，有利于业务的开展和经营计划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长
远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2.35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19.40%。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他担保情形，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03400 证券简称：华之杰 公告编号：2026-030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华之杰2025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5年4月9日出具《关于同意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761号），同意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已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19.88元，募集资

金总额人民币497,000,000.00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52,835,642.25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444,164,357.75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5年6月16日到位，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2025年6
月16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5〕6-10号）。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设立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相关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
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2、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募集资金总额

减：支付承销及保荐费（不含税）
募集资金到账金额
减：募投项目支出

其中：募集资金支付发行费用（不含税）
募投项目投入金额（募集资金到账后）
减：购买定期存款、理财尚未赎回金额

加：扣除手续费的利息收入（含理财收益）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金额
49,700.00
2,485.00
47,215.00
8,279.37
2,798.56
5,480.81
35,000.00
70.48

4,006.11
注：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已根据《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要求，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公司已经
董事会批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2025年6月11日完成与保荐人、相关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协议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
行义务。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胥口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胥口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营业部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江支行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葑支行

合计

银行账号

32250199754809603400
8112001012800877288
37090188000314995

1102261929100211680
512907145910000

86041110000960028
15777999888818
51392500001999

募集资金余额（元）

29,383,824.95
144,960.08
528,629.76

10,003,678.63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40,061,093.42
注1：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使用完毕，相关募集资金专户不再使用，公司已办理

完毕相关注销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华之杰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注2：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3.5亿元进行现金管理，详见“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置换募集资金人民币551.96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上
述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事项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关于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
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5〕6-523号）。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事项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之杰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上述置换事宜已于2025年7月
21日实施完毕。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7月 1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5年8月1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不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与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低、且投
资期限最长不超过 12个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前述额度均为单日最高余额，额度内可滚动循环使
用，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受托人名称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
光大银行
光大银行
中信银行
光大银行

产品名称

普通大额存单
普通大额存单
结构性存款

普通大额存单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委 托 理 财 金
额

8,000
2,000
4,000
9,000
12,000
4,000
12,000

起始日

2025年8月7日
2025年8月8日
2025年8月9日
2025年8月7日
2025年8月7日
2025年11月8日
2025年11月7日

终止日

2026年8月7日
2026年8月8日
2025年11月7日
2026年8月7日
2025年11月7日
2026年2月6日
2026年2月7日

期末余额

8,000
2,000
0

9,000
0
0
0

理财收益

/
/

13.47
/

52.50
17.46
48.00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25〕6-10号），公司向社会

公众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444,164,357.75元，低于公司在《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鉴于上述情况，在不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下，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拟投入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项目名称

年产 8,650万件电动工具智能零部件扩
产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预计总投资金额

42,608.58
6,000.00
48,608.58

调整前预计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42,608.58
6,000.00
48,608.58

调整后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

38,936.44
5,480.00
44,416.4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华之杰关
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2、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
公司于2025年11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及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年产8,650万件电动工具智能
零部件扩产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2025年 12月 15日，公司召开了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1）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为科学布局生产场地、优化资源配置，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年产8,

650万件电动工具智能零部件扩产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年产 8,650 万件电动工
具智能零部件扩产项目

实施主体
增加前

张家港华捷电子
有限公司

增加后

张家港华捷电子有限公司、苏
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
增加前

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
发区（南区）新泾西路

3号

增加后
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南区）
新泾西路 3号、苏州市吴中区胥口

镇孙武路1031号

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协同推进募投项目建设，有利于整合公司优势资源，加
快募投项目实施进度，进一步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2）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募投项目建设需要，公司调整了募投项目“年产8,650万件电动工具智能零

部件扩产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投资项目
建筑工程
设备购置

设备安装调试费
基本预备费

铺底流动资金
总投资

调整前投资金额
1,500.00
33,078.33
992.35
1,778.53
5,259.37
42,608.58

调整后投资金额
13,028.12
23,714.63
237.15
1,109.40
4,519.29
42,608.58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内部投资结构，投资总额、投资用途等均不发生变化且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实

施进展，不涉及改变募集资金投资用途，本次调整可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推进上述
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增
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报告期内，除以上情况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

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华之杰管理层编制的2025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

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2025年 5月修订）》（上证发〔2025〕68
号）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华之杰募集资金2025年度实际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华之杰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
督导》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
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
形。

特此公告。
苏州华之杰电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0日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 8,650万件
电动工具智能
零部件扩产项

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42,608.58

6,000.00
48,608.58

调整后投
资总额

38,936.44

5,480.00
44,416.44

44,416.44
0.00
0.00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38,936.44

5,480.00
44,416.44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0

5,480.81
5,480.81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详见“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
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六）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0

5,
480.81

5,
480.81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2）-（1）

-38,936.44

0.81
-38,935.63

截至期末投
入 进 度（%）
（4） ＝（2）/

（1）

0%

100.01%
12.34%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2027 年 5
月

不适用

—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

5,480.81
5,480.81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否

否

—


